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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财产保险单的转让，是 财 产 保 险 单 的 持 有 人 将 保 险 单 以

出售、赠与等方式转让于他人的行为，也就是发生保单持有人

变更的法律效果。财产保险单转让的实质是财产保险合同的

转让。其原因 有 二：其 一，财 产 保 险 单 是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的 凭

证，其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因此财产保险单脱离财产保险合

同而单独转让没有任何意义；其二，根据投保人对保险标的须

有保险利益的财 产 保 险 原 则!，投 保 人 往 往 是 以 自 己 的 财 产

为保险标的而投保，在财产保险实务中，投保人往往与被保险

人为同一人，投保人在投保申请被接受后，即成为保险金请求

权人———被保险人，因此财产保险单持单人的变更，即意味着

财产保险合 同 债 权 人 的 变 更，也 就 是 合 同 权 利 义 务 的 转 让。

因此财产保险单转让 的 实 质 就 是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的 转 让，财 产

保险单转让是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形式。

传统教材和现行法律都狭隘地将保险合同的转让的原因

归结于保险标的的转让，因此《保险法》第 34 条才规定保险标

的的转让应当通知被 保 险 人，其 潜 台 词 是 保 险 标 的 转 让 必 然

会导致保险合同转让，而 转 让 保 险 合 同 当 然 需 要 经 保 险 人 同

意。但这种观点偏离了 保 险 合 同 转 让 的 根 本 原 因，在 法 理 和

实践中难以自圆其 说。因 此，分 析 保 险 单 转 让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首要问题。

二、财产保险单转让的根本原因———保险

利益的转让

从财产保险单转让 的 含 义 分 析，保 单 持 有 人 或 被 保 险 人

的变更是财产保险单 转 让 所 产 生 的 法 律 效 果，根 据 保 险 利 益

原则，导致保险单转让 的 原 因 必 是 因 为 原 保 险 合 同 的 投 保 人

或被保险人丧失对保 险 标 的 所 具 有 的 保 险 利 益，此 时 要 维 持

原保险合同的效力，不 使 合 同 因 原 投 保 人 或 原 被 保 险 人 丧 失

保险利益而无效，原保 险 合 同 的 投 保 人 或 被 保 险 人 就 必 须 将

原保险合同 的 权 利 义 务 转 让 于 对 保 险 标 的 享 有 保 险 利 益 的

人，从而使原保险合同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而使其效力

得以延续。如果仅仅是 财 产 保 险 单 的 转 让，而 没 有 保 险 利 益

的转让，保险单受让人将因为缺乏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而

无法使保险合同的 效 力 延 续。因 此，作 为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转 让

形式的财产保险单转 让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财 产 保 险 利 益 的 转 让。

其具体包括 1）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经营权发生移转；2）保险标

的用益权发生移转；3）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变化［1］。

三、保险利益转让与保险标的转让的关系

我国《保险法》认为保险利益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

标的所具有法律上承 认 的 利 益，并 未 将 这 种 利 益 限 于 所 有 权

利益，因此可以说保险利益是某一特定人对某一特定客体（保

险标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如果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对保险标的的所有 权 关 系，那 么 保 险 标 的 的 转 让 必 然 导 致

保险利益也随之转让于受让人。此时保险标的的转让就是保

险单转让的间接原因。但随着保险利益学说从一般性保险利

益说发展到技术性保 险 利 益 说，进 而 发 展 到 经 济 性 保 险 利 益

说，保险利益已从对保 险 标 的 物 的 所 有 权 关 系 发 展 到 只 要 投

保人对某一种关系的 存 在 具 有 经 济 上 的 利 益，就 可 以 支 付 保

险费为对价，以该 关 系 为 保 险 利 益 而 订 立 保 险 合 同［2］。可 见

保险利益早已超越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利益阶段。如果投保

人是以除对 保 险 标 的 所 有 权 外 的 其 它 权 利 为 保 险 利 益 而 投

保，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让，不会对投保人的保险利益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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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保险单也 就 没 有 转 让 的 必 要。 换 句 话 说，保 险 标 的 的 转

让，只要没有引起作为 原 保 险 合 同 订 立 基 础 的 保 险 利 益 的 变

更，就不会导致保险单的转让。这类保险标的的转让，不会导

致保险单转让主要发生在下列情形中：

其一，投保人以其对 保 险 标 的 的 某 种 权 利 为 保 险 利 益 而

投保，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这种权利不以占有为必要，因此

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 让 不 会 对 投 保 人 的 保 险 利 益 产 生 影 响，

也就不会发生保险单 的 转 让，最 典 型 的 是 投 保 人 作 为 保 险 标

的的抵押权人而投保，无论抵押标的（保险标的）转让于何人，

只要抵押权不消灭，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就存在，保险单的效

力就得以延续。

其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权利虽以占有为必要，但保险

标的所有权的转让，只要不采取实际交付的方式，不影响投保

人基于对保险标的的 占 有 而 享 有 的 保 险 利 益，保 险 单 也 不 会

因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让而转让。如质权人以其对质物的质

权为保险利益而投保，出质人以指示给付方式转让质物，并不

影响质权人的保险利益，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又如，财产保管

人以其所保管的财产 为 保 险 标 的 而 投 保，当 财 产 所 有 人 以 拟

制交付方式转让保险 标 的 时，保 管 人 对 其 所 保 管 财 产 所 享 有

的保险利益依然存在，保险单不会因为保险标的转让而失效，

诸如此类还有财产经营管理人、房屋承租人、加工承揽人等对

其掌控的财产投保，也 不 会 因 保 险 标 的 的 转 让 而 导 致 保 险 单

转让。

从以上两种情形看 来，保 险 标 的 转 让 不 会 导 致 保 险 单 的

转让，因此保险单的转 让 也 可 以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脱 离 保 险 标 的

而单独转让，如因为抵押权人对保险标的同样有保险利益，因

此保险标的 所 有 人 可 将 保 险 单 单 独 转 让 于 保 险 标 的 抵 押 权

人，而不需要保险标的的转让，但此项转让得依据抵押权特别

条款进行。且抵押权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应以填补损害发生时

抵押权的负债限额为限，当另有其它权利优先于抵押权时，抵

押权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超过附属于保险标的物之上的全

部保险债权所应支付的保险金额扣除损失发生之后以其它所

应担保的债权额度后的 余 额 ＠ 。而 实 际 上，如 果 有 约 定，保 险

单均可以脱离保险标的而在对保险标的都享有保险利益的人

之间转让，只要受让人同样享有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

四、保险标的转让与保险单转让的关系

即使在以保险标的 所 有 权 为 保 险 利 益 的 保 险 中，保 险 标

的所有权的转移，也 不 会 必 然 导 致 保 险 合 同 的 转 让。各 国 立

法通常区分保险标的 的 法 定 转 让 与 意 定 转 让，对 保 险 合 同 是

否随着保险标的物转让而移转采取不同的规定。

在保险标的法定转 让，即 因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投 保 人 或 被 保

险人死亡或者破产，保险标的转让时，英美法系采用绝对当然

继受主义，保险合同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当然转让，保险合同对

受让人继续有效，继承 人 或 者 破 产 人 当 然 取 得 保 险 合 同 当 事

人的地位［3］。可见英美 法 系 侧 重 于 保 护 受 让 人 利 益，因 为 这

种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导致的保险标的风险程度的变动并非当

事人的行为所致，而 是 法 律 规 定 的 结 果。大 陆 法 系 对 保 险 标

的法定转让，区别被保险人死亡和破产采用不同原则，对被保

险人破产采用相对当 然 继 受 主 义，或 规 定 保 险 人 可 在 一 定 期

间内解除 保 险 合 同 ＠ ，或 规 定 被 保 险 人 可 放 弃 保 险 合 同［3］。

但对被 保 险 人 死 亡 则 实 际 上 采 用 绝 对 当 然 继 受 主 义 ＠ 。 因

此，大陆法系的规定有利于保险人。

在保险标的的意定转让，即因当事人约定而转让时，英美

法系采用属人原则，即 除：l）法 定 转 让；2）共 有 人 或 者 合 伙 人

承受共有或者合伙财 产；3）营 业 转 让；4）海 上 保 险 外，一 般 保

险标的的转让，非经保险人同意，原保险合同对受让人不生效

力＠ 。而大陆法 系 则 采 用 绝 对 当 然 继 受 主 义，或 规 定 保 险 标

的的转让 显 著 地 变 更 或 增 加 了 危 险 时，保 险 合 同 的 效 力 丧

失＠ ；或 规 定 保 险 人 的 合 同 终 止 权＠ ，都 赋 予 保 险 人 以 一 定 期

间的终止合同权。但依台湾“保险法”第 48 条，保险标的物所

有权移转时，除保险合 同 另 有 约 定 外，保 险 合 同 当 然 转 让，似

采用绝对当然继受主义。

由上述不同的立法来看，对保险标的的意定转让，两大法

系均赋予保险人重新评价风险以决定是否维持原保险合同效

力的机会，不同的是英 美 法 系 赋 予 保 险 人 重 新 评 价 风 险 的 机

会是在事前，即保险标 的 转 让 发 生 前，而 大 陆 法 系 是 在 事 后，

即保险标的 发 生 转 让 之 后。 事 前 的 重 新 评 价 容 易 出 现 空 白

期，如果投保人或受让 人 在 事 先 未 经 保 险 人 同 意 而 转 让 保 险

标的，之后通知保险人 的，在 保 险 人 表 示 同 意 之 前，如 果 发 生

保险事故，因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而出现了保险的空白期。

但此种情况对保险人控制风险较为有利。而大陆法系的事后

评价则不会出现保险的空白期，对受让人较为有利。

我国大陆《保险法》并 未 区 分 意 定 转 让 和 法 定 转 让，对 保

险标的 的 任 意 转 让 是 否 引 起 保 险 合 同 的 转 让 采 用 属 人 原

则 ＠ ，只有经保险人同意后，原 保 险 合 同 的 效 力 才 能 够 得 以 维

持，但是货物运输保 险 合 同 和 另 有 约 定 的 合 同 除 外。究 其 原

因，在于保险人在估计 危 险 时，必 然 将 投 保 人 的 社 会 地 位、性

格，以及对保险标的的注意爱惜程度等加以考虑，如果保险人

承保后，投保人可以任意转让合同上的权利，即无异于强令保

险人接受未经估计在 内 的 危 险，因 此 一 般 的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的

保险标的转让，须 经 保 险 人 同 意，才 能 继 续 原 保 险 合 同 的 效

力。但在货物运输保险场合，往往路途遥远，货物在远地买卖

易主，因此无法先行征 得 保 险 人 同 意，如 果 坚 持 这 一 原 则，必

将导致交易失去灵活性，为鼓励交易，现今保险法大多规定货

物运输保险，尤其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标的转让时，保

险单当然随之转让［4］。

五、相关立法之评析与建议

现行《保 险 法》第 34 条 仅 规 定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得 因 保 险 标

的的转让而变更。实际上是保险单得因财产保险标的的转让

而转让。因为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凭证。该规定不当之处有

二：其一，该条规定的 保 险 单 转 让 的 原 因 为 保 险 标 的 的 转 让，

而如前所述，保 险 单 转 让 的 原 因 应 为 保 险 利 益 的 转 让，但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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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第 12 条 来 看，保 险 利 益 与 保 险 标 的 不 是 一 回 事，保

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 险 标 的 具 有 的 法 律 上 承 认 的 利 益，而 保

险标的是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有关利益。保险法将保险标

的转让等同于保险利 益 转 让，实 际 上 是 将 保 险 利 益 限 于 所 有

人保险利益，这缩小了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规定的范围，是立

法上的矛盾，因此该条款与保险法和保险原理不符。其二，保

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单的转让，如前所述，在非以

所有人保险利益投保 时，保 险 标 的 转 让 并 不 影 响 投 保 人 的 保

险利益。因此本文认为，本条款宜改为：保险利益转让时应通

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保险合同。

正是因为有保险利 益 与 保 险 标 的 的 区 别，财 产 保 险 单 也

可以脱离保险标的而 单 独 转 让，也 就 是 保 险 单 在 对 保 险 标 的

都有保险利益的人之 间 流 转 时，其 转 让 不 依 附 于 保 险 标 的 转

让，因为受让人也具 有 保 险 利 益。这 种 转 让 可 以 是 非 所 有 人

保险利益转为所有人 保 险 利 益，也 可 以 是 所 有 人 保 险 利 益 转

为非所有人保险利益。因为保险合同对保险利益的要求是有

无，而不是多少或其种类，保险利益仅在于被保险人发生损失

时，确认保险人的应赔 金 额，即 以 实 际 损 失、保 险 利 益 和 保 险

金额三者间最少者，为赔偿限额［5］。因此保险法还可以规定：

财产保险单 经 保 险 人 同 意 后，可 在 保 险 利 益 人 间 独 立 转 让。

而不限于保险标的转让这一种转让原因。

关于保险标的法定转让，即被保险人死亡或破产时，保险

合同如何继受，我国保险法缺乏规定。本文认为，在被保险人

死亡的情况下，应采用英美法系的绝对当然继受主义，以保护

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在 被 保 险 人 破 产 的 情 况 下，宜 采 用 大 陆

法系的相对当然继受 主 义，因 为 被 保 险 人 破 产 仍 属 于 被 保 险

人经营不善所致，且这种风险较之其死亡更难为保险人预见。

也就是说，被保险人破 产 造 成 的 保 险 标 的 的 风 险 程 度 变 动 与

被保险人的行为有一 定 的 关 系，被 保 险 人 主 观 上 应 能 认 识 其

经营不善行为造成的后果，为平衡合同双方利益，赋予保险人

一定期间的终止保险 合 同 的 权 力 是 较 为 公 平 的，而 被 保 险 人

的死亡应属于自然现象，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能预料这

一风险的发生，且被保 险 人 死 亡 所 造 成 保 险 标 的 风 险 程 度 之

变动非被保险人主观所能预料，因此，应于此时承认保险合同

的绝对当然继受。

注 释

t 虽然有学者认为保险标的就是保险利益（参见江朝国：《保险法

基础理论》第 75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但根据我国保险

法第 11 条的规定，保险标 的 就 是 作 为 保 险 对 象 的 财 产 及 其 有 关 利 益

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o（日）田边康平：《保险 契 约 法》，财 团 法 人 保 险 事 业 发 展 中 心 编

订 1993 年版，第 98 页 .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 14 条，《澳门商法典》第 1011 条第 2 款，我

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28 条 .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8 条，《澳门商法典》第 1016 条 .

＠《日本商法典》第 652 条 .

＠《日本商法典》第 650 条 .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 70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918 条 .

＠《保险法》第 33 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

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

约定的合同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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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of Insurance Policy and the Princip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YU Chu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ie of insurabie interest is an institutionai siii in insurance，piercing through the estabiishment，the transfer and the
fuifiiiment of insurance contract . The articie aims at the prescription about transfer of insurance contract in insurance iaw，anaiyzes the reiation-
ship among the transfer of insurance poiicy，the transfer of insurabie interest and the transfer of insurance object，and make a conciusion that
the cause of transfer of insurance poiicy is the transfer of insurabie interest . It gives the critigue and suggestion to the reiated pr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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